
浙江省医学会文件

浙医会〔2019〕201 号

关于召开“第四届之江精神医学交流会、2019 年浙江省
医学会精神病学学术大会、浙江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

第十二届年会”的通知

各有关医疗卫生单位：

浙江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、浙江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

分会现定于 2019 年 12 月 5-7 日在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开化国

际大酒店联合召开“第四届之江精神医学交流会、2019 年浙江

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学术大会、浙江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

第十二届年会”。届时将邀请有关知名专家作专题学术讲座，

同时还将进行大会学术交流。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内容

1、专题学术报告；2、大会学术交流；3、优秀论文大赛；4、
其他。

二、参加人员

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全体委员；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

会全体委员；会议论文作者；科室负责人及相关专业医护人员等。



三、会议经费

1、会前报到缴费网站：http://2019jsbx.medmeeting.org/cn
2.11 月 22 日前注册缴费，会务费 600 元／人；

3.11 月 22 日后及会议现场注册缴费，会务费 800 元／人。

4. 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，住宿、交通费等自理，回单位

报销。

四、会议时间、地点

时间：12 月 5 日下午报到，12 月 5 日 -7 日举行会议

地点：衢州市开化县开化国际大酒店 地址：开化县江东南

路 1 号

五、咨询及联系人：

1、浙江省人民医院　苏　衡　电话：13575737203
2、浙江省医学会　　胡亮亮　电话：0571-875678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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